
 
 

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甄選標準細則 
 

102 年 5 月 1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
111 年 5 月 1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，依據國立金門大學（以

下簡稱本校）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，訂定「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

務學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甄選標準細則」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 二 條  申請條件(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)： 

      一、在學學業成績為班級前百分之五十者。 

      二、在學期間於系務服務、社團表現優異傑出且有積極貢獻者，經本系老師提

名並於系務會議通過。 

      三、專題研究表現優異並經指導老師推薦於系務會議通過者。 

第 三 條  審查方式： 

      一、各學期學業成績佔50％、書面資料審查佔50%。 

      二、繳交現修學業成績單、研究計畫書及申請書各乙份。 

第 四 條 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
